
 

 1 

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及启示 

吴美蓉 刘丹 

摘要：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被视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社会进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民国时期， 宁波公共卫生事业

在疫病刺激、社会舆论和城市建设运动的影响、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等共同作用下得到较快发展。它的发展是国家职能的深化， 也

是政府权力的一种扩张， 同时又是社会精英基于自身利益推行的结果。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如何建立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政策制

定如何基于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视角， 对当今依然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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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是相对于个人卫生而言的“社会共同的卫生”, 指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和效

益的科学与艺术, 主要内容包括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对民众进行卫生知识教育、组织医护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建立社

会机构来确保民众达到适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标准等。它是伴随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近代城市文明的产物, 因此公共卫生事业的

演进, 也是城市近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事业的初步发展 

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行政管理权, 长期隶属于县政府警察局。1914 年成立宁波警察厅, 内设卫生科, 由卫生巡警负责处

理公共卫生事宜。1927年宁波市政府成立后, 设立卫生局, 后裁并为卫生科。1929年奉浙江省民政厅令成立宁波市卫生委员会, 

负责管辖全市卫生事务。1931年撤市并县后改称鄞县卫生委员会, 1944年成立卫生事务所。宁波公共卫生行政机构从无到有, 从

隶属到独立, 是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侧面。 

宁波气候湿热, 加上开埠以后烈性传染病传入, 宁波地区经常出现严重疫情, 政府主要采取设立时疫医院、注射疫苗、举

行夏季卫生运动会和卫生展览会、夏季时令病预防措施宣讲等措施, 来防治疫病的流行。为了改善城区环境卫生, 减少疾病, 宁

波政府设立清道夫负责日常环境卫生维护, 并于每年夏秋季节举行大扫除运动, 加强粪便收集处理, 全民捕灭蚊蝇。病从口入, 

政府还加强饮食卫生的管理, 规定“凡屠宰场、小菜场、饮食之店铺摊贩及肉类食物、清洁饮料、饮用水料与牛乳”皆在管辖

范围之内。1928 年连续成立 2 个屠宰场, 规定对所屠宰的牲畜要经过严格检验, 并在饮食摊贩、饮用水管理上出台了严苛的管

理措施。 

在公共卫生的管理上, 宁波设市之后, 陆续制定《公立医院暂行章程》、《中西医登记暂行规则》、《管理屠宰场规则》、《清

洁道路规则》等法律法规并在城区执行, 至 20世纪 30 年代前后颁布的卫生管理法规已达 30多个, 基本建立起保障公共卫生事

业的法规体系, 这也标志着宁波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管理。由此可见, 民国时期宁波不论是在疫病防治, 生活环境、

饮食卫生管理上, 还是在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上, 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二、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动因 

(一) 疫疠频发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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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处东南沿海, 水、旱自然灾害频繁, 灾害过后常爆发大规模疫病, 当时传染病主要有天花、霍乱、伤寒、脑膜炎、

麻疹、疟疾等, 其中尤以霍乱、天花为甚。疫情直接引发了宁波各界人士对民众生命健康的担忧, 进而提出了公共卫生建设的

吁求。1922年社会团体群学社总干事美国人李佳思在演讲时指出:中国人寿命低, 婴儿死亡率高, 与美国人相比差距很大, “即

在卫生讲与不讲耳”。当时甬上著名报纸《时事公报》曾刊文痛批甬城落后的环境卫生, 并指出:“临时防疫医院之设立。固为

夏秋间急不可缓之举, 然救患于已发, 不如防患于未然”, 提出治本之计在于彻底根治环境卫生。1922 年, 镇海议会议员卓世

长提出公共卫生议案并获通过, 该议案云:“天下事除患于已然, 不如防范于未然, 或弭患于将然。此自治团体中之保健行政, 

必先于治疗行政也”, 并提出公共卫生的预防办法。浙海关税务司安斯迩在论及 1922-1931年宁波公共卫生状况时写到:“在官

方和上层人士中, 保健及卫生观念有了可喜的变化。官员越来越注意到生命机能与环境卫生及公众健康的关系。”疫情促使宁波

各界重视公共卫生建设, 使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传染病对宁波的危害大大减少。据浙海关的报告, 这一时期“宁波地区的传染

病, 尤其是霍乱和天花, 不但在数量上, 而且在地域范围上都大大缩小了”。 

(二) 市政建设扩张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全国基本实现了统一。“三民主义”中民族和民权基本实现, 因此国民政府把中心放在国民经济恢复

与建设上。当时在《申报》、《大公报》等大的报纸上经常可见“三民主义”“民生”等政论, 并对“民生”思想也做了深刻的解

读, 而民生的重要内容便是城市建设。《大公报》也开辟《市政周刊》栏目, 以便及时向民众介绍各地市政建设运动开展的最新

情况。此外, 南京政府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也大大促进了城市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战前的新运工作“首以‘规矩’、‘清洁’

两项”。“清洁”主要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受上述思想的影响, 1927 年设市的宁波也制定了相应的

城市建设计划。首任市长罗惠侨在《就职宣言》提出:筹设自来水厂、设立小菜市场以及卫生设备的改善等。例如建设菜市场、

第二屠宰场, 开凿自流井, 建立医院、公厕等公共卫生设施。并成立了专门的卫生管理机构———卫生局 (后改为卫生科) , 专

门负责宁波地区卫生事务。后在浙江省民政厅的指导下, 又成立了宁波市卫生委员会, 各县区设有分会组织。三十年代初期宁

波在完善卫生法规建设、建立社会医疗和防疫体系、兴建公共卫生设施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 到 1936年底, 一个遍及鄞县城

乡的公共卫生事业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三) 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 

近代以来, 政府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角色和职能虽不断强化, 但民间社会力量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研究指出:

“进入民国以后, 随着国家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深, 国家在救疗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民间社会力量无论在临

事性应对还是日常救疗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就宁波地区而言, 由于长期的重商传统以及近代宁波帮的崛起, 以商人为代表

的民间社会力量在公共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的《时事公报》曾称:“宁波绅士势力之大素为各处所未有, 即官厅

亦不得不仰其鼻息。”1920年新任会稽道尹的黄庆澜在处理遍布宁波城乡的浮厝顽疾时, 由政府牵头邀请城内各绅商开会成立泽

仁公会, 董事会由地方官员、著名绅商组成, 其中道尹黄庆澜亲任董事长。其经费来源包括道署拨款、城自治掩埋费与绅商捐

款。1920年鄞县公民傅滋润创办同仁堂公墓, 1921年后, 宁波城区还设有永安寄棺所、鄞江四明公所、协仁义会等职司施棺掩

埋事宜的社会组织。在环境卫生方面, 成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市民公会就积极参与公共环境卫生的整治。1926 年, 为进一步

改善环境卫生, 官绅联合成立公共卫生处。亦有士绅商人自行组织清道局、垃圾场等。在时疫救治方面, 宁波民间力量更是不

遗余力, 发挥了巨大作用。如 1925年大疫时, 宁波江北、江东公会均设有时疫医院, 医院还在《时事公报》上发布每日救治病

人情况。该年慈溪士绅裘光炽、裘永沧、黄耐青、黄锦扬等均有设立时疫医院之善举, 并规定:“凡抱病求治者, 除不收医金外, 

药品由院发给, 以尽善举。” 

三、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启示 

首先, 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事业, 是在艰难困苦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社会民众需求与当局政府的重视是推动公共

卫生事业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介入程度的逐步加深, 以及国家卫生行政体制的逐步建立,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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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职能的深化和具体化, 但也是政府权力的一种扩张。如果不能建立起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那么政府的职能往往就会

以“现代化”等名目无限扩张, 民众的实际需求也就很难得到真正的重视, 这样一来, 很多由全民买单的所谓“进步”和“现

代化”成果, 极有可能会偏离惠及民生的宗旨,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或许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其次, 通过有关粪秽、检疫的处理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公共卫生机制并不纯粹是出于维护健康之目的, 同时也具有阶

级性和种族性, 也就是说, 现代“卫生”虽然自有其维护健康的实际效用, 但该制度的引入和推行显然亦非全然是以追求健康

为唯一目的, 同时也是社会各方势力角逐利益的场所, 权势阶层凭借自身的财产和文化等优势, 基于自身的利益, 以科学和文

明的名义, 将个人的主张借机推行于社会公众利益和权力秩序中。因此, 如何重视民众诉求, 规避仅以社会上层的视角制定和

推行政策的现象, 对今天依然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注： 本文系 2015 年宁波市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民国时期宁波公共卫生研究》（JD15MGC） 的研究成果。 


